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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外向型企业在国际上频频遭遇知识产权调查与诉讼，导致它们遭受

巨大损失。构建知识产权保险将有力地分散知识产权运营风险，更好地维护外向型企

业的利益，从而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文章分析了知识产权保险的特殊性及我国实行

知识产权保险的紧迫性，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完善法律规定、实行政策性保险、建立知

识产权评估体系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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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4 日，美国匡威公司提出了对包括福建新亚进出口公司在内

的四家中国企业侵犯其商标权的“337 调查”，请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普

遍排除令以及禁止令。四家企业均未做出对“337 调查”应诉的表示。不应诉即

意味着败诉，败诉后，就要放弃其好不容易取得的市场份额。根据调查显示，到

2015 年底，我国连续 14 年因为知识产权侵权成为遭受美国“337 调查”最多、涉
案金额最高的国家。2015 年美国对全世界企业发动 35 起“337 调查”，我国就

占了 11 起。〔1〕在这种严峻的情形下，中国的外向型企业急需分散风险，而保险正

是分散风险的有力工具。外向型企业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构建是对我国保险法

的完善。知识产权保险是一项集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于一身的特殊保险。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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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是对我国保险法的提升，是对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是我国外向型企业走出国

门的有力保障。

一、我国外向型企业实行知识产权保险的必要性

( 一) 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贸易现状

近些年，美国频繁对中国发起“337 调查”，假借保护知识产权之名，实则是

行贸易保护之实。“337 调查”早已成为美国企业阻挡中国企业占据美国市场份

额的非贸易保护壁垒。被调查的中国企业大多以维权失败告终。如中兴通讯平

均每年都会遭受五次左右的“337 调查”，从 2011 年至今，中兴公司只赢取过 3
次胜利。这仅有的胜利也得益于中兴通讯 20 多年来几百亿元知识产权的积累，

以及上万的专利数量。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外向型企业而言，是无法做到中兴

通讯这样巨额的投入的。应诉门槛高、维权成本太大，使得这些企业面对“337
调查”时不知所措。在通常情况下，进行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所支付的诉讼费用

和律师费用至少在 30 － 50 万美元，有的甚至高达几百万甚至千万美元，并且诉

讼周期漫长。〔2〕一些刚刚走出国门的企业面对这种情况，大多采取的是回避态

度，错失良机，最终失去了市场。据调查，我国企业应对“337 调查”的败诉率达

到了 60%。这意味着我国 60%被调查的企业被迫退出了美国市场，这对我国外

向型企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3〕

随着我国产品大量进入欧盟市场，欧盟也逐渐转变战略，高举知识产权保护

的大旗，使我国的很多产品身陷知识产权纠纷。从 2002 年起，中国连续 11 年位

列欧盟海关扣押侵权商品来源国首位。2012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过境货物知识

产权海关执法指南》，规定过境欧盟的货物如被欧盟海关当局认定为有进入欧

盟市场的风险，而且该类货物在欧盟成员国境内又有权利人主张知识产权保护

的，将被欧盟海关暂时扣留。2014 年，欧盟海关扣押中国侵权商品数量占全部

被扣押总量的 66． 1%。〔4〕

随着我国外向型企业遭受“337 调查”数量增加和欧盟等海关执法力度的加

强，对我国提起调查的目的也趋向多元化。2014 年初中兴通讯受到的“337 调

查”是由美国弗吉尼亚州的 Pragmatus Mobile 公司提出的，表面看起来并无异

常。然而这家看似名不见经传的公司的背后老板却是通过资本运作收购科技类

“知识产权资产”的 Intellectual Ventures 公司。这家公司不同于大多数实体业务

公司，他们没有实体业务，却拥有大量的专利，专门通过起诉来获得高昂的专利

费。类似这种“专利流氓”的公司有增多的趋势，无疑是给本已危机重重的我国

外向型企业雪上加霜。
( 二) 知识产权保险是分散外向型企业风险的有力工具

我国外向型企业在国际上频频遭遇“337 调查”和国外海关扣押，它们大多

数迫于巨额的诉讼费用选择被动应诉，而少数的大型企业例如华为、中兴即使积

极应诉也支付了动辄几百万元的诉讼费用。这种巨大的风险对我国的外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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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企业成长、就业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保险，预先收取保

费，集合风险共同体的力量，把风险转移给专业实力较强的保险公司承担，是目

前我国外向型企业所需要的。通过保险转移风险，是应用范围最广最有效的风险

管理手段，通过订立保险合同，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 保险人) 。一旦预期风险

发生并且造成了损失，则保险人必须在合同规定的责任范围之内进行经济赔偿。

二、知识产权保险的特征及其发展

( 一) 知识产权保险的特征

知识产权是一门以民法理论为基础，以多学科知识为背景，以基本实践问题

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知识产权是一个复合型学科，它归属于法学，但与管理学、
经济学、技术科学等有着交叉和融合。知识产权以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

研究对象，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知识产权的无形性是其区别于物

权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这种无形性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摸不着看

不到的无形物价值如何评估。如果确定不了价值，那保险的标的就无法衡量。
知识产权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其无法被实际占有，只能被感知和利用。知识产权

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保险的特殊性。知识产权能否保险? 如何评估? 如何

救济? 这些都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不断探索的问题。
关于以上问题，很多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李亮〔5〕从法理上分析了知

识产权是符合我国保险法的“保险利益原则”的。Kumar、Jayant〔6〕指出在技术驱

动的市场中，保险是化解知识产权风险的有效途径，并设计了在专利诉讼侵权中

转移风险的运作模式。Cheng Zhengzhong〔7〕分析了中小企业知识产权金融运转

模型，提出由保险公司、中间机构、银行和政府组成评估机构对知识产权进行评

估，以便进一步进行资产运营。包振宇〔8〕分析了当前形势下“337 调查”对我国

外向型企业的影响，指出要应对“337 调查”，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必须敢于应诉，

可以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保险来转移风险。高留志〔9〕分析了美国知识产权保险

的基本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我国应当吸取美国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发展

的教训，着重于改进其在保费过高以及大企业拖延诉讼、削弱保险成效等方面的

问题。Lanjouw、Schankerman〔10〕分析认为中小企业的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中处

于相当不利的地位，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建立专利诉讼保险有利于减轻侵权的风

险。Luigi Buzzacchi〔11〕等认为专利保险能够为企业节省诉讼费用和增加胜诉的

机会，从而增加企业创新的动力。肖冰〔12〕分析了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在我国处于

试点阶段的特殊性，指出在“政府引导，中介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推广模式下，

应对投保专利的类型和有效期加以适当考虑。
( 二) 我国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

知识产权保险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险种，从时间上来讲，发展历史还比较短

暂。2004 年 4 月 23 日，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成功签署了《中关村知识产权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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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险服务体系的正式开启，在全国范围内首开知识产权保险事业之先

河。2011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专利保险工作，正式从顶层制度上推进专利

保险。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签订《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促进

工程项目》合作协议，国家知识产权局独家委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展制定专

利保险工作方案的工作。2012 年 12 月信达财产保险公司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

区首先推出了“专利侵权调查费保险”险并与佛山德众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中

国第一个知识产权保单。之后在佛山专利保险试行成功的基础上，2012 年起，

北京、广州等八个城市正式成为第一批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城市，加快了我国知识

产权保险发展的步伐。
在北京中关村，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也在产品创新、组织创新、政策引导、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为专利保险试点工作的开展进行探索。几百家企业成

为知识产权保险试点企业，可以无偿获得专利风险管理、分析咨询、专利保险方

案设计等服务。此外中关村促进局与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发起成立了中关

村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联盟。该联盟吸纳了银行、资产评估公司、证券公司、担
保公司、投资公司、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等投融资机构及配套服务机构为联盟成

员，共同促进知识产权保险的协调发展。然而，这些实践很少涉及涉外的保险活

动，当遇到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时，企业还是感到无计可施。

三、我国外向型企业知识产权保险存在的问题

( 一)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知识产权保险自创建以来，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上来看，都已经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与激增的保险试点城市相对应的软件设施却不完善。我国

知识产权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健全。不管在《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

法》还是其实施细则中均未涉及知识产权保险问题，即便在促进知识产权应用

的《科技成果转化法》中也没有提及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设计。〔13〕我国的保险法

在知识产权保险方面也非常的不完善，自 2009 年修改以来依然存在着很多的空

缺，不能够适应我国保险业突飞猛进发展的情况。知识产权保险作为一个新兴

险种自然也没有进入保险法的正式规定当中。在我国若要推进知识产权保险发

展，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性法规给予支持，相应行政机关给予监管。目前，知识

产权强国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十三五”规划都明确提出研究推动知识产权海

外侵权责任保险工作。但这首先要协调好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知识产权

保险机制规制保险人对知识产权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不

是由知识产权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这种侵权责任承担的社会化与自罗马法以

来“谁侵权谁承担责任”的侵权赔偿理念产生了冲突，同时也淡化了对侵权者的

教育和警示功能。这种情况需要从法理上和实践中进行阐释和协调。
( 二) 保险设计比较落后，赔偿数额少、保险范围窄

知识产权无形性特点使得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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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还不成熟的当代社会，知识产权的价值难以得到正确的评价。这也是

知识产权保险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阻力之一。在险种设计上，我国目前的知识产

权保险仅仅包括专利保险及少量著作权保险。专利保险中也多以专利执行保险

为主。而在国外，虽然知识产权保险的主流险种也是专利保险，但是国外也配套

设计了著作权保险、商标保险、商业秘密保险等险种，全面支持知识产权保险的

发展。知识产权保险需要协调发展，单一的险种不利于我国知识产权保险的长

远构建。在保险范围上，仅仅包括维权过程中产生的调查费用和法律费用; 赔偿

数额低，由信达财产保险公司推出的“专利侵权调查费保险”经过五年的不断努

力，赔偿数额也由最初的不多于保费的 6 倍逐渐提高到最低 15 倍、最高 90 倍。
但是这个赔偿范围依然不能够与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相适应。〔14〕

( 三) 外向型企业的知识产权保险意识不强

《2015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15〕显示，我国在知识产权立法、司法

和行政保护方面不断加强投入，社会整体对知识产权认识程度和自我保护意识

也明显提升，但在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行为规范的完善方面却未收到明显成效。
概括地说，就是我国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而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最重要

的主体———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认知度也不高，没有重视知识产权的战略与

运营，也没有在避免侵权方面下功夫。同时，外向型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实

力有限，在遭遇涉外知识产权应诉纠纷时，面对巨额的诉讼费用及漫长的诉讼期

间，大多数会望而却步。再加上知识产权诉讼的风险较高，即使投入较多的诉讼

费用，依然有着较大的败诉风险，这些都导致我国的外向型企业对知识产权保险

的认可度较低。
此外我国传统文化以伦理纲常为核心，具有一定的法律惰性。人们往往抗

拒诉讼，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诉讼都是晦气的。然而近代知识产权法律，建

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将这一制度移植于义务本

位、专制主义、人伦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法律文

化改造活动，没有形成与移植法律相适应的新文化基础，就会使得知识产权这一

制度“舶来品”产生“水土不服”的法律异化后果。〔16〕

( 四) 外向型知识产权人才缺乏

近年来，虽然大量的知识产权专业的学生及人员从高校的法学院、管理学院

以及社会培训机构毕业，但是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人才在我国还

是十分缺乏。知识产权保险的构建需要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精确分

析、数据精算，进而设计出具体的保险费率、承保范围。同时知识产权人才需要

复合型知识结构，需要有扎实的技术知识和法律知识，还要具有优秀的外语应用

和表达能力。目前社会上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人才凤毛麟角。人才的匮乏更加

增加了外向型企业知识产权保险的实施难度。在构建我国外向型企业知识产权

保险时，必须以我国现有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情况为根据，并针对我国存在的具

体问题，培训培养大量的熟悉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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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我国外向型企业知识产权保险设想

( 一) 国外知识产权保险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知识产权保险在西方国家较早地得到运用，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特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美国的知识产权侵权案愈演愈烈，而知识产权保险满足了争

议双方当事人的需要，一方面权利所有人在知识产权遭侵犯后，利用法律使损失

得到补偿、控诉费用可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因应诉被控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发生的

辩护费用也可获得承保。无论是伸张权利还是防卫辩护都获得了一个可靠的途

径来妥善处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因此，知识产权保险从攻防双方来看，对维护

公司的稳健运行和缓解公司因知识产权纠纷引起的风险都是极其重要的。
美国、英国及欧盟知识产权保险主要承保的是专利保险，虽然著作权、商标

权也有涉及，但是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还是专利保险。英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知识

产权保险发展较好的国家，而英国和欧盟的专利诉讼相互保险组织对我国也有

较大的借鉴意义。在知识产权保险险种设计上，相对于美国，英国和欧盟都扩大

了险种的范围，不仅包括专利侵权保险和专利诉讼保险，而且还增加了专利申请

保险，将专利保护的范围扩展到申请阶段。〔17〕在政府监管程度上，美国和英国都

是采取政府监管以维护市场运行的方式，而欧盟则是初期由政府扶持，随着欧盟

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随后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在知识产权保险的实施方式上，

美国是完全商业化自由运作的代表，它采取的是保险双方自由签订合同，由美国

大型的知识产权保险公司给予承保，并秉承保险双方公平自愿的原则，在充分发

展的市场经济中，由市场主导，政府仅仅负责监管。〔18〕而英国和欧盟则是强制保

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英国推行的专利申请保险大多采取的是政府强制

的方式，在专利申请时就要一并投保。采取强制保险的方式，有利于增加保险基

数，扩大抗风险能力。
欧盟外向型企业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欧盟的中小型企业占到了 70%，为

了促进欧盟的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欧盟成立了专利诉讼相互保险组织，集合各

个中小企业的力量，扩大风险共同体基数，从而拉低保险成本，加强风险防御能

力。在专利诉讼相互保险组织建立初期，欧盟采取了强制性保险的方式，中小型

企业必须参加，政府在初期也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专利

诉讼相互保险组织当中，这样就降低了保费，有力地促进了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
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险实践对我国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具有以下几方面的

借鉴意义。
1． 扩大险种设计的范围

险种对于保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英国和欧盟都积极致力于知识产权

保险险种的开发设计工作。美国对于专利、商标、著作权的知识产权保险是分别

设计险种的。英国也大力扩展知识产权保险险种的类别，将知识产权保险的承

保期间扩展至专利申请阶段。这在实践中给了投保人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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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分门别类地进行保险也更有利于知识产权保险工作的专业有效，对于

其长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2． 积极探索保险制度的模式

美国知识产权保险发展较早，在险种设计、保险制度上都有因地制宜的一

套，但是实践中美国的保费依然较为昂贵。而欧盟和英国由于中小企业较多，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推出了专利诉讼相互保险组织，集合了各个中小企业的共同力

量，集中资金共同对抗风险，降低了保险成本，也拉低了保险费率。我国知识产

权保险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市场认可度不高，企业参与保险的热情有限，在

初期发展时，也可以借鉴互助保险组织的形式，并考虑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状

况、企业实际发展水平以及保险公司的情况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制度。
( 二)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险的具体建议

1． 完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的防控体系，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

险工作

按照《“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要求，尽快推出知识产权海

外侵权责任保险品种。并在法理上与实践中协调好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适用关

系，为外向型企业走出国门保驾护航。在开展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前，要完善外向

型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机制，针对产品或技术进出口等活动开展知识产

权的风险评估，力争杜绝海外知识产权的恶意侵权或故意侵权行为，提高外向型

企业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同时，需要建立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

台，发布相关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等信息。建立外向型企业海外知识

产权问题及案件的信息提交机制，加强对重大知识产权案件的跟踪研究，及时发

布知识产权风险提示等，为外向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准备“对称”信息。
2． 为我国外向型企业构建政策性保险

针对我国知识产权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险种设计较为落后、赔偿数额少、
保险范围有限的问题，应为我国外向型企业构建政策性保险。我国目前的专利

保险试点工作已经采取了政策性保险的形式，在广东佛山，当地政府与信达财产

保险公司共同出资建设了“专利保险合作社”。〔19〕在北京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

局也会对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与国外相比，我国保险业发展时间较短，保险公司

实力较差，加上传统的思想观念，导致人们对于知识产权保险的认可度还比较低。
我国此时要为外向型企业构建知识产权保险，必须在前期走政策性保险的道路。

该道路即政府出资成立保险公司，或者由政府资金支持某家保险公司，构建

外向型企业的政策性保险，收取较低的保费，由政府进行调控，引导知识产权保

险市场的发展。中国人在思想观念里往往比较信赖政府，公权力的出面会增强

人们对于知识产权保险这一新兴事物的认可度，加快人们的接受速度，促进知识

产权保险的发展。在知识产权保险发展的起步阶段，由公权力进行带动，对于促

进发展、稳固市场来说无疑都是最好的选择。〔20〕

在具体的实施上，可以采用中央财政补贴的方式，直接对参保企业给予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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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以提高外向型企业参与的热情，或者给保险公司提供适当的经营主体管理

费补贴，增强其经营动力。〔21〕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外向型企业知识产权保险的宣

传工作，让更多的企业从思想上认识到保险对于规避出口风险的重要性，具体操

作方法可以参照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政府积极引导，用政策支持扶助，最终带

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险走向商业化的道路。
3． 为我国外向型企业成立知识产权保险互助协会

我国的外向型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实力较弱，抗击风险能力不强，且受

制于资金和技术的不足，知识产权保护的认可度也较弱。所以政府应该探索扶

持和推行互助性专利保险。〔22〕若要为我国外向型企业构建知识产权保险，必须

充分考虑这些中小型企业的现实情况，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由国家出资

构建政策性保险; 二是由政府主导，构建最大化风险共同体，为我国外向型企业

成立知识产权保险互助协会。通过知识产权保险互助协会的构建，可以让我国

的外向型企业增强互动。这个协会是会员制的，参加者必须是知识产权的权利

人，协会可以定期举办应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讲座，邀请一些成功应诉的企业

来分享经验。协会的成员若遭遇了知识产权诉讼，协会可以提供法律和资金上

的帮助，直接缓解成员企业在遭遇诉讼时的压力，进而提高协会成员应诉的积极

性，增强我国外向型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我国的外向型企业在现阶段也可以借鉴欧盟的政策，由政府牵头构建知识

产权互助保险组织，实行会员制管理，根据会员专利的风险收取保费。也许在成

立的初期，企业的认可度并不高，政府此时应该加强宣传工作，利用公权力的优

势，增强企业的认可度，同时为了迅速建成，可以采取强制保险的形式，要求符合

一定条件的外向型企业必须参加，从而迅速达成规模，进而让协会中的成功应对

诉讼的企业现身说法，增强大众的认可度。随着该协会的充分发展，政府可以完

全退出，让组织纯市场化、商业化运行。
4． 培养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建立科学的知识产权评估体系

知识产权学科是一个包含技术、法律和商业管理的一个交叉学科，其人才培

养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可以从事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与管理，促进社会经

济创新发展，引领科技发展前沿的人才。所以，在人才培养理念上应该十分注重

学科的复合性。而在我国传统意识里，知识产权归为法律问题，但它归根结底是

个商业问题、市场问题。因为企业是为了行商才行法，知识产权的精髓在应用。
我国应该大力培养懂技术、熟悉法律又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其保

险诉讼方面的知识与能力。针对知识产权无形且难以评估的问题，需要联合政

府、企业联盟以及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做好知识产权的评估与管理，对知识产权的

价值进行可信的权威的评估，这样才能有利于知识产权保险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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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ise of the Huxiang Political Group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 Huxiang Ｒegional Culture———Ｒesearch on the
Effort of Wang Kaiyun to Construct the School of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Poem

Abstract : 1859，Wang Kaiyun lived in Peking and organize his fellow poets to compile Anthology
of Eight Dynasties． This literary activity was the important symbol of these poets who promoted
Han － Wei and six Dynasties poem． This literary activity also show strong regional identity，political
enthusiasm and poetic dream of Huxiang intellectual group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ides status as Su
Dang． Afterwards，Huxiang scholars pursued more and more cultural endeavor and confidence in the
comprehensive areas such as imperial examinations，academics，sacrificing to the Confucian Temple
and so on． This school poets whose leader was Wang Kaiyun constructed a Hunan poet pedigree
from Wang Fuzhi to Wei Yuan and then to Wang Kaiyun and Deng Fulun． Therefore，obviously
these efforts in literary areas grew out of a more profound background，which was the rise of the
Huxiang Political group from the process to put dow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and the follow ing conscious structure of the Huxiang regional culture．
Key words: Wang Kaiyun; the school of Han － Wei and six Dynasties poem ; Anthology of Eight
Dynasties; political group; reg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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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urance
of Export － oriented Enterprises

Abstract : Chinese export － oriented enterprises have encountered a large amount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which brought more than billions of dollars economic loss． Establis-
h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urance w ill disperse the risk． The present essay illustrate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export － oriented enterprises insurance and，on the base of investigation of foreign coun-
tries，give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legal regulations，implementing policy insurance etc．
Key words: export － oriented enterpris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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